
6.对在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、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考试违规的处罚流程图

考试中发现

考试后发现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招生考试院

业务电话：0851—85952835（省招生考试院保密监察室）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1942（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）

1.受理：根据考试中发现违规违纪问题，考试后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和群众举报投诉受理；2.
告知违规考生违规事实和拟作出处理的意见，听取考生陈述和申辩；3.给出处理决定；4.备
案存档。

受理

考试中监考人员发现；考试后工作人员发现；群众举报、投诉

调查

根据举报线索或考试后工作人员发现

问题，对考生考试违规问题调查

送达

向违规考生送达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

决定

作出考试违规处理决定

审查

省招生考试院对相关证据及违规事实审查

集体审议

省招生考试院集体审议对违规考生的处理建议

补充调查、告知

对事实认定有误、证据不足的违规行为再次调

查，并告知考生

告知

考区招生考试机构发放告知书

告知

省招生考试院向违规考生制发告知书


